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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會議  

 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 

第 34(2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 環境局局長會在 2011年 3月 16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(2)條，就《建築物能源效益

(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)規例》(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1年第 19號法

律公告 ) 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。現謹附上該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

立法會    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  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

文本亦一併附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



擬稿 

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立法會會議上 
就動議修訂《建築物能源效益(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)規例》 

環境局局長致辭全文 

 

主席： 

 

我謹動議修訂《建築物能源效益(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)

規例》。修訂內容一如議程所載。 

 

2. 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例》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

六日提交立法會省覽。立法會隨後成立了小組委員會進行審

議。我衷心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以及其他委員，在

審議期間所提出的寶貴意見。 

 

3. 《規例》是根據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第 42 條制

定，旨在就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（「評核人」）的註冊、規管

及紀律事宜作出規定。有關主體法例規定相關人士必須遵行由

機電工程署制定、適用於四類屋宇裝備裝置（即空調、電力、

升降機及自動梯及照明裝置）的能源效益及能源審核《守

則》，並指明評核人須核證建築物發展者提交的聲明，以確保

建築物的規劃及設計符合《守則》的規定。評核人亦可就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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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修工程發出遵行規定表格，並為商業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

物的商業部分，進行能源審核。 

 

4. 當局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，作為討論立法建議的平

台。小組成員包括專業團體、主要商會、物業管理公司、地產

發展商及零售協會代表。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在審議此《規例》

時，亦有邀請有關團體出席會議，當中絕大部分為技術工作小

組的成員。他們普遍支持《規例》的內容。 

 

5. 當局會備存一份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紀錄冊，供公眾

人士免費查閱。小組委員會認為，除註冊的屆滿日期外，公眾

亦可能希望知道個別評核人從何時起獲得註冊，故要求當局考

慮在評核人紀錄冊內載入有關資料。為此，我建議修訂《規

例》的第 3 條。 

 

6. 另外，《規例》的第 5 條就評核人的註冊作出規定。

小組委員會認為當局應該考慮讓工程師專業以外的其他專業人

員可藉修讀或完成相關課程而獲註冊為評核人。事實上，《規

例》的第 5(1)(a)條、5(1)(b)條 及第 5(2)條已容許不同類別的

合資格人士註冊為評核人。具體而言，第 5(2)條已提供合理彈

性，讓機電工程署署長為符合特定條件的申請人註冊為評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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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而有關條件包括署長信納申請人的整體能力，包括知識、

資格、教育、經驗及訓練，與以第 5(1)條提出註冊申請的人士

的能力相若。至於申請人是否來自工程師專業或其他專業並非

考慮因素。因應小組委員的強烈意見，我們建議修訂第 5 條，

清楚說明署長可接受修讀或完成任何署長認為有關的課程為申

請人的資格或教育。 

 

7. 小組委員亦提出，處理評核人紀律處分事宜的紀律委

員會應有非工程業界人士。為此，我建議修訂第 15 及 16 條。

另外，我亦建議對《規例》的第 7、9、13、18 及 19 條作出輕

微和技術性修正。以上所有修正已得到小組委員會支持。 

 

8. 我謹此再次感謝小組委員會的寶貴意見，並懇請各位

議員支持我提出的修訂。多謝。 

 

 

＜完＞ 


